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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律师扰乱法庭秩序会受到律师惩戒制度的规制，惩戒措施包括司法权领域的实体性制裁与程序性制裁、行

政权领域的行政处罚以及律师协会的纪律处分。现有的律师惩戒制度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惩戒权力配置混乱、惩戒

权力行使恣意以及惩戒审查程序不足等困境。域外制度经验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基本规律参考。缓解扰

乱法庭秩序行为的律师惩戒困境，需要坚持律师独立性原则、惩戒措施合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原则，着力从惩

戒权力的重新配置、惩戒权力的规范化以及惩戒程序的司法化加以纾解。权力的配置以职业自治与法庭秩序管理

为主线，权力的规范化以划定惩戒次序与保障辩方权利为依托，程序的司法化则以审查程序与救济程序的完善为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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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法治国家，律师制度是整体司法制度必不

可缺的重要环节，律师制度的完善度，在一定程度上

是检验司法制度是否精良的重要标准。近年来，随着

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律师制度的关注

度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等多项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

律师制度改革文件[1]。《意见》在明确“保障律师诉讼

权利，制定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措施”的同时，也强

调了“严格执行执业惩戒制度，建立健全投诉受理、

调查、听证处理等工作程序，加强行政处罚和行业惩

戒的工作衔接，完善处罚种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查处力度”。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

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

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一方

面重申了“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

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

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另一方面也详尽地阐释了辩护

律师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执业行为规范和法庭纪律，

不得干扰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 

从执政者的角度，如何将一个司法体制中的“弱

势群体”的地位和作用拔高，并常态化地维护其权利，

同时又对个别律师滥用权利从而扰乱司法秩序的行为

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需要斟酌与思考。如何在保障

律师权利与有效惩戒律师行为不端之间寻求平衡是当

前律师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深

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迫切需要。从辩证的角

度来看，基于作为“在野法曹”的律师与作为“在朝

法曹”的司法裁判者之间有时存在“短兵相接”的局

面，律师因扰乱法庭秩序所受到的惩戒状况正是检验

律师权利保障状况和管理效果的试金石。 

律师以法律为业，因此不难理解，律师是一个受

到高度规制的职业。在执业过程中不仅要面临职业道

德的规制，更要经受法律规范的考验[2]，行为不端便

可能招致各种形式的惩戒①。针对大部分违纪(法)行

为，一般仅需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律师协会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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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却有可能遭遇所有类型的惩

戒措施。诚然，对于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惩戒容易引

起律师群体对于辩审冲突采取单方面“压制性处理”

与对“死磕型”辩护进行“报复”的“遐想”。尽管不

能将律师扰乱法庭秩序与之完全混同，但是基于现有

惩戒措施的合力，原本令审判平生波澜的“死磕型”

辩护几无生存空间，庭审阶段的辩审冲突也逐渐销声

匿迹②。可以说，种类繁多的律师惩戒手段如“达摩克

利斯之剑”，已经令法庭上的律师产生了“寒蝉效应”。

而在当前律师权利尚未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诸多

惩戒措施的矛头和尺度也成为饱受律师界诟病的核心

问题。喧嚣过后，平心而论：现有的律师惩戒是否有

矫枉过正之嫌，权利保障与惩戒能否达到有效平衡仍

值得探讨。基于此，以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为背景，观

察现有律师惩戒所形成的制度困境并加以解决，便是

本文所着力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律师惩戒措施及其困境 
 

当前，一些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往往内生

于相应的权利行使[3]，却以律师惩戒收场。其反差之

处，正是现行制度困境的集中体现。 

(一) 如何惩戒：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惩戒措施 

在我国，针对律师群体的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可

以适用多种形式的惩戒措施。惩戒措施的具体设计并

没有统一的规则，而是散见于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7

年修订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2017 年 8 月 27

日实施，以下简称《律师办案规范》)，《律师协会会

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2017 年 3 月 31 日试行，以下

简称《律协处分规则》)，《律师法》(2017 年 9 月 1

日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 年 11 月 5 日通过，以下简

称《高法解释》)以及《刑法》(2015 年 8 月 29 日修正)

之中。具体而言，其一，《律师办案规范》第 253、259

条设定了律师惩戒的框架：对妨碍、干扰诉讼活动正

常进行的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处以行政处罚或行

业处分。其二，《律协处分规则》第 35 条规定对律师

的纪律处分措施：对有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给予中

止会员权利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纪律处分；情节严

重的给予取消会员资格的纪律处分。其三，《律师法》

第 49 条第 6 款规定对律师的行政处罚措施：有扰乱法

庭秩序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其四，《高法解释》

第 250 条规定对律师的程序性、实体性制裁措施：情

节较轻的，应当警告制止并进行训诫；不听制止的，

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可以对行

为人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其

五，《刑法》第 309 条规定律师的刑事责任：有扰乱法

庭秩序情形的，并具有法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综合上述五部法律规范，针对扰乱法庭秩序行为

的惩戒便已形成初步的轮廓。从性质上来看，不仅有

基于司法权衍生出的刑事责任，法庭警察权衍生出的

实体性制裁、程序性制裁，行政权衍生出的行政处罚，

还有律师协会施加的纪律处分。从种类上看，不仅有

资格罚，如中止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财产罚，

如罚款等；还有人身罚，如行政拘留、有期徒刑等。

而从处罚阶段来看，不仅有行为实施过程中的“事中

罚”，如法官的警告、训诫、强令带出法庭，还有行为

实施过后的“事后罚”，如罚款、拘留等。可以说，目

前针对扰乱法庭秩序而设计的惩戒措施，已初步形成

“多管齐下”的局面，从某种层面上也体现了对律师

执业行为的限制在逐渐加强。 

(二) 惩戒困境：律师惩戒制度的突出问题 

作为律师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惩戒制度，其初衷

在于以惩罚的方式监督并规范律师履行义务和职责的

行为[4]。从制度定位上看，这种监督与规范应充当外

围规制，但不应与律师的内在权利保障相抵牾。然而

目前来看，针对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惩戒存在诸多问

题。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值得关注。  

1. 惩戒权力配置混乱 

虽然源于四个机关、不同性质的惩戒措施对律师

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全面规制，但在权力配置上

却存在着一些混乱局面。 

其一，就扰乱法庭秩序罪而言，将律师纳入其规

制对象是否妥当一直广受质疑，尤其被律师界理解为

司法权倾轧律师权的体现。不仅如此，实践中往往是

原公诉机关、原审判机关进行直接管辖，极易产生利

益冲突。惩戒权的这一配置来源于《刑法修正案(九)》，

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增设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意在对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律师“闹庭”现象进行整治[5]。尤

其在刑事案件中，基于控辩双方天然的对抗性以及代

表国家的强势地位，控方容易实施职业报复或压制，

使得“扰乱法庭秩序罪”重蹈“律师伪证罪”之覆辙。 

其二，根据《律师法》第 4 条之规定，司法行政

机关与律师之间本应是监督与被监督、指导与被指导

的关系。但针对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甚至大多数违

纪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却得以直接行使惩戒权，与其

监督、指导的角色定位相悖。虽然作为管理部门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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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作出处罚无可厚非，但是由

司法行政机关径直作出，在法理上容易受到质疑。 

其三，如果前述两种权力配置有过量之嫌，那么

律师协会的惩戒权配置却有不足之感。针对扰乱法庭

秩序行为，律师协会只有中止会员权利与取消会员资

格两种惩戒。从实践来看，前一种并不会对律师执业

造成实质性影响，而后一种以“吊销律师执照”为前

提[6]，处于行政处罚的附随地位。一项“无关痛痒”，

一项“可有可无”，无怪乎律师协会沦为“没有牙齿的

组织”[7]。 

2. 惩戒权力行使恣意 

惩戒权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在行使中很容

易自我加强与扩张。惩戒权在实践中的第二种困境便

在于权力运行的恣意化，集中体现在控方的追诉权与

法庭的惩戒权的过度行使。 

其一，针对律师的刑事惩戒，基于法条中“侮辱、

诽谤、威胁”等表述的主观性[8]，容易被一些司法人

员作扩张解释。在职业倾向驱使与裁量空间纵容下，

对律师的刑事惩戒手段亦容易演变为控审两方干扰辩

护甚至进行职业报复的依托，存在潜在的被滥用的隐

忧。这一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刑法》第 306 条的适用

现状已为明证：据统计，实践中辩护律师因从事辩护

业务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错案率高达 80%[9]；还有学

者指出了一些极端现象，有的律师在案件尚未开庭便

已被拘捕，有的更是庭审一结束便被送进看守所[10]。

由此可见，在力量对比仍然不均衡的司法环境下，如

果对律师的刑事惩戒缺乏必要的程序制约，可能重蹈

司法滥用之覆辙，令律师群体有不堪重负之感。 

其二，法庭警察权的运行同样存在恣意化情形。

根据《高法解释》第 253 条，律师被强行带出法庭或

者被处以罚款、拘留，法庭并不当然休庭，而只有在

被告人另行委托或另行指定律师的情况下，程序方可

中止。律师一旦被驱逐出庭，辩护权的行使就受到实

质性限制。在实践中，不乏法官将不尊重法庭的辩护

律师驱逐出庭，甚至还宣布解除其辩护权的案例[11]。

原本是对律师惩戒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却可能造成

对辩护权的侵犯或威胁。一旦法官决绝地实施了此类

惩戒，一则可能剥夺原有辩护律师基于委托协议而产

生的程序参与权，二则可能变相侵犯被告人获得律师

帮助、咨询、代言的辩护权利。惩戒权力运行的恣意

化还对律师的正当辩护活动产生潜在的威慑，导致其

在法庭上过度的谨言慎行，无法充分行使其辩护职能。 

3. 惩戒审查程序不足 

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

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过度的裁量[12]。因此，

要令惩戒权在法治的轨道下运行，必须要设置完备的

审查程序。目前来看，针对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惩戒

在审查程序与救济程序上均有所欠缺，直接导致程序

的规范作用缺失。 

从审查程序上来看：其一，司法行政机关的审查

仍是一种行政化、封闭化的程序，相关法规仅赋予相

对人以陈述权、申辩权、要求听证权③，但是对于如何

确保权利得到保障语焉不详。其二，司法行政机关行

政处罚的审查主体缺失。早在 20 世纪末，司法部便出

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地设立律师惩戒委员会④，但很多地

区直至近日才开始逐渐设立⑤。而观察已成立的律师惩

戒委员会，很多地区的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仍以司法

行政人员为主，难以期待其进行有效、中立、客观的

审查⑥。其三，法庭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对律师人

身权、财产权有限制，却仅需院长批准，相关的审查

程序缺位。 

从救济程序来看，程序的缺失也同样严重。其一，

对纪律处分与行政处罚的救济基本是初审程序的重

复，仍遵循行政化的模式而无法完全链接司法，救济

的程序意义存疑。其二，在实践中，律师被驱逐出法

庭后，便可能丧失辩护人资格。在对辩方如此不利的

情况下，不仅程序难以中止，且几乎没有司法救济的

途径。其三，对法院作出的罚款、拘留决定，当事人

只能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之后相关惩戒决定并不停

止执行，救济的实质作用大打折扣。 

综合来看，现有的惩戒权在刑事责任上配置不当，

在行政处罚上配置过量，而在律协处分上却配置不足。

律师惩戒权配置的“厚此薄彼”致使惩戒力度有余、

权利保障不足，直接导致律师执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干预与掣肘，律师自治的理念在

一定程度上被“束之高阁”。由于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

呈现出控审协作制约及国家/被告方二元对立的局面，

检控方容易直接将控诉权对准辩方，法庭也易仅对辩

方行使警察权。加之律师惩戒的审查程序不足，致使

原本配置混乱的惩戒权在实践中越发恣意化，对律师

的权利保障产生极大影响。 

 

三、律师惩戒制度的域外考察 
 

律师惩戒制度是律师职业管理的重要手段，用之

得当可有效规范律师群体的执业活动，用之失当则极

易矫枉过正，不当侵犯律师权利。域外多国均将律师

扰乱法庭秩序作为惩戒的行为类型，但在具体惩戒权

配置与制度框架上又各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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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域外立法模式之概览 

以英美法系为视角。在美国，惩戒权由律师协会

和法院共同行使。美国各州都有一个常设的惩戒委员

会负责律师的惩戒事务，其下设检控委员会与听讯委

员会。针对律师惩戒的申请，首先由检控委员会审查

案件材料，在调查后作出初步的处理。如果情节比较

轻微，检控委员会可径行作出不公开谴责或留用察看

处理。如需要作出较为严重的处理，则均需要向听讯

委员会提出控诉，由后者进行实质性审查并作出处理。

如果被处理的律师不服，可以通过惩戒委员会向法院

申请复审，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加以审理[13]。基于法

庭所享有的固有的裁判权，法庭可以对包括律师在内

的一切人员违反法庭秩序的行为行使当庭惩戒权。当

然，法庭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当庭惩戒不

能损害律师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此外，法庭还应

当对于拟受惩戒的律师提供正当程序保护。例如，该

惩戒措施应由另一指定法官作出，必须给予律师以申

辩并阐明理由的机会[14]。 

而在英国，律师虽区分为出庭律师与事务律师，

但对其的惩戒均由相应的律师协会作出。针对律师协

会作出的惩戒决定，出庭律师可以向大法官提出申诉，

大法官将指定法官到其所在的律师学院处理申诉；事

务律师亦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诉，之后还可以向上诉法

院上诉[15]。法官一般就律师的不轨行为向律师专业管

理机构报告，而不直接加以限制；纵使出现极端情形，

法官将律师逐出法庭，也会伴随着庭审的中止[16]。法

官即使就律师的藐视法庭行为当庭行使刑事惩戒权，

也应当遵循普通刑事犯罪的定罪标准并符合正当   

程序[17]。 

再看大陆法系。在德国，根据违纪行为的过错程

度，针对律师的惩戒分别由不同机关作出。对于存在

轻微过错的，地区律师协会的执业委员会就可以采取

训诫措施，但必须听取律师的陈述；受到训诫的律师

可以向名誉法庭提出上诉。而针对较为严重的过错，

就必须由专门设立的律师纪律惩戒法庭负责对律师进

行纪律惩戒。针对惩戒处分的请求，只能由上诉法院

的检察官提起，由名誉法庭审查后作出惩戒处分。对

该决定不服的，检察官与律师均有上诉或申诉权，但

均以重大问题为限[18]。另外，针对扰乱法庭秩序的行

为，律师同样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庭甚至拘留的制裁，

但出现这种情形时，被告人均有权要求审判延期或中

止[19]。 

而在日本，律师行业遵循着高度的行业自治，惩

戒权由地方律师协会与日本律师联合会的惩戒委员会

行使。地方律师协会启动惩戒程序后，应委托律师纲

纪委员会进行调查，惩戒委员会进行言词审理后，作

出决议。受到惩戒的律师，可以在一定期间内请求日

本律师联合会复审，若被驳回后还可以进一步向东京

高等法院提起诉讼[20]。受到惩戒的律师在申请复审的

同时，还可以要求停止执行惩戒处分。而对于律师当

庭的不当行为，法院一般应当通知律师所属的律师协

会或日本律师联合会并请求适当处置[21]；就算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也应由其他法院宣告刑罚[22]。 

(二) 比较观察中的制度规律 

以上各国针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惩戒虽在制度

上略有差异，但其内在机理却是殊途同归。从权利配

置、权利行使与审查程序三个角度入手，可以勾勒出

域外制度的共同规律。 

其一，从权利配置角度来看，日本将惩戒权主要

赋予律师协会，德国主要赋予法院，而在英国、美国

则由律师协会与法院共同行使。事实上，不论是单一

型模式还是结合型模式，惩戒权的配置始终离不开行

业自治与司法监督两条主线，罕有行政权的介入。而

为了避免权力集中带来的困境，各国往往将律师惩戒

的检控权与裁决权赋予不同组织进行，以实现权力上

的分离。由此可见，权力配置上的去行政化与分离化

令惩戒权产生伊始便带有司法属性。 

其二，从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域外各国的惩戒

权均有相应的程序制约。首先，各国律师惩戒委员会

大多由律师与社会人士组成，在充分保障权力运行独

立化的基础上，兼顾公众的监督与制约。其次，行业

协会作出的惩戒均需面临司法审查。有学者更是断言，

任何一个国家，法院在律师惩戒权中或是决定、或是

监督，均扮演着重要角色[23]，足见司法对律师惩戒制

约之普遍。最后，针对法官基于法庭警察权作出的惩

戒，各国也逐渐开始设置更多的限制：如日本将律师

处分作为前置措施，并通过法院回避防止利益冲突；

如英国、德国均针对律师被驱逐出庭的情形设置审判

中止的缓冲期，以对法庭警察权的恣意加以有效控制。 

其三，审查程序与救济程序的完备是域外各国的

重要制度特征。针对惩戒措施，不论律协主导还是司

法主导，各国均采用的是司法化的审查程序，从初审、

调查、决定以及复审均有相应的程序设计，并赋予相

关人员以程序参与权，有效地体现出程序的正当性。

具体而言，英美法系普遍赋予律师以正当程序权利，

例如获得律师帮助、合理辩解和上诉的权利，在一定

的情况下还应当由另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官审理该扰乱

法庭秩序的行为；而在大陆法系，无论何种制裁都需

要经过充分的正当程序，防止权力被滥用。不仅如此，

对于律师协会以及法院作出的惩戒决定，各国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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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司法救济程序，为当事律师链接司法资源、处

罚决定接受司法审查提供有效路径。种种做法均有利

于惩戒威慑与权利保障的平衡，惩戒权的行使日趋规

范化。 

 

四、律师惩戒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 律师惩戒的制度定位 

在对现有制度进行反思性重构前，需要确定制度

运行的原则，借以找准制度之定位。对扰乱法庭秩序

的律师加以惩戒是维护庭审秩序的必然要求，但失之

偏颇则会对律师的执业活动产生消极作用。如何权衡，

需要从制度的原则性因素加以判断。 

1. 独立性原则 

律师独立性原则是律师惩戒制度需要贯彻的上位

原则。律师职业，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作为被告人之

辅助者，与国家权力进行积极抗争[24]。在刑事诉讼中，

律师处于国家公诉权的对立面，若失去最基本的独立

性，则不啻沦为国家的“喉舌”[25]。国家的适度管理，

也即惩戒权的实施对于规范律师职业而言必不可少，

但必须以不妨碍其独立为前提。具体到扰乱法庭秩序

行为，其仅涉及两个场域：一为律师协会的管理场域，

二为司法秩序的控制场域。对于前者，应当贯彻律师

的整体独立：律师是基于其会员身份而受到纪律上惩

戒，这种惩戒最本质的特征以及最基础的结构性条件

便是自治[26]。而对于后者，应当适用律师的个体独立：

惩戒的作用范围应当仅限于对司法秩序的控制，不能

妨碍律师独立、正当地履行职务。 

2. 比例原则 

对律师的惩戒必然面临国家权力与私权利的冲

突，为保障私权利的行使，必须要对国家权力行使的

界限加以确定。德国学者罗科信指出，一个国家的内

部秩序通常显示在其如何规范冲突的情况，现代宪政

制度要求采取比例原则，将国家权力限定在最为必要

的情形下[27]。针对比例原则的含义，公法学界已进行

过较为充分的讨论。具体到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必须

根据不同的量度适用不同的惩戒手段。对律师的纪律

处分，应当结合协会自治的目的与法庭秩序的扰乱程

度确定；对法庭警察权产生的惩戒，应当结合维护法

庭秩序的需要与扰乱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而对扰乱

法庭秩序的刑事责任，必须要在其他非刑罚的宽缓措

施无法遏制时方可适用。同时，在不同措施之间，比

例原则也要求根据行为轻重而划定相应的“惩戒标

尺”，防止惩戒力度的不均衡。 

3. 正当程序原则 

在现代法治国家，正当程序是规范国家权力运行

的主要手段。不管何种性质的惩戒权，作为国家权力，

均需要遵循正当程序原则。这一原则对我国惩戒制度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需要完善现有的惩戒审查程序，

二是需要通过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以实现个案公正。

扰乱法庭秩序的惩戒后果一般较为严重，小到警告、

训诫，大到拘留、刑罚，均会对律师的财产权、人身

权产生一定影响。对此，正当程序的需求便十分紧迫：

从立案、调查、审理，再到申诉、救济，最后到结案，

要令律师的陈述权、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落于实处。 

(二) 完善路径的具体展开 

基于理论的设定及对实践问题的反思，应当对律

师惩戒制度加以完善，以纾解现有的困境。在前述定

位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的普遍规律，对律师扰乱法庭

秩序的惩戒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惩戒权力的重新配置 

从职能定位来看，律师基于与当事人的委托关系

而参与诉讼，是相对于国家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从诉

讼行为来看，律师作出的行为也并非国家职权行为，

在其依法履行职务时，不应受到国家职权的过度干预。

因此，在法庭的理想场域中，律师应面临两种权力的

规制：其一为律师协会基于有效规范执业行为的需要

而对律师个体加以控制；其二为法官基于有效推进诉

讼的需要而对法庭秩序进行规制。基于此，行政权介

入太深便显得师出无名，理应从扰乱法庭秩序的惩戒

权中逐渐剥离出来，应尽可能将行政机关的惩戒权让

渡给专业团体[28]，形成自治权与司法权双重规制的初

步格局。相应的惩戒措施也需要一并整合，保留中止

会员权利、罚款与吊销执业证书三大惩戒措施。权力

的厘定需要机构整合的进一步跟进。虽然目前在各省

司法厅与律协下均有相应的惩戒委员会，但前者行政

色彩浓厚，后者缺乏外界监督，均不适合惩戒权的制

度定位。折中来看，宜参照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⑦，

整合已有的机构，设置省一级的律师惩戒委员会。委

员会的组成人员可参照域外的普遍做法，即以资深律

师为主，兼顾法学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

人士，做到自治管理与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如此一

来，对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惩戒权配置便十分清晰：

基于职业自治的惩戒，由惩戒委员会统一行使；基于

管理法庭秩序的惩戒，由法院统一行使。 

前述论证为广义上的惩戒权配置提供参考的思

路，纲举目张，惩戒权的内在配置应当以此为中心。

从狭义上来看，惩戒权可以细分为多种程序性权力，

包括控诉权、裁决权与执行权。控诉权与裁判权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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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导致权力的不受制约，违背正当程序原则。在惩

戒权内部，不同权力需要分别配置于不同主体。首先，

在基于职业自治实施惩戒的情形下，控诉权应当由律

师协会承担，执行权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在律师扰

乱法庭秩序后，律师协会根据法院提供的线索进行调

查后，可以向惩戒委员会提出处分的申请，在惩戒委

员会作出相应的处分决定后，则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

执行。而在基于管理司法秩序实施惩戒的情况下，除

法院当庭作出的惩戒以外，均需要检察机关与法院分

别承担控诉权与裁判权。通过惩戒权内部的分化，能

有效防止权力集中产生的困境，摆脱旧有的混乱局面。 

2. 惩戒权力的规范化 

惩戒权的合理配置解决的是“谁来行使”的问题，

而“如何行使”则需要权力的进一步规范化。律师与

法官、检察官相同，均是法律共同体的一分子，理应

受到平等的对待。在这一前提下，对律师的惩戒权不

应张弛无度，而需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如前所述，比

例原则不仅对惩戒措施内部的判断提出了要求，还对

不同惩戒措施的选择设定了标准。对于前者，属于审

查者的自由裁量范围，已无需赘述；而对于后者，如

何制度化地划定相应的“惩戒标尺”，以规范不同措施

的适用次序，便是权力规范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不同惩戒措施的性质不同、目的相异，贸然

将所有措施进行简单排列，无疑会陷入泛化的窠臼，

产生新的混乱。对此，以处罚阶段作为区分标准不失

为一种合理的路径。根据惩戒措施作用的时间，可以

将扰乱法庭秩序的律师惩戒区分为事中惩戒与事后惩

戒。事中惩戒，顾名思义是指在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过

程中所采取的惩戒措施，主要指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作

出的警告、训诫、驱逐出庭以及较为严重时的罚款、

拘留措施。事后惩戒，则是在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后所

采取的惩戒措施，主要指中止会员权利、停止执业、

吊销执业证书以及较为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以庭审

过程的时间跨度作为分界线，将现有的惩戒措施一分

为二，并遵循不同的适用次序。具体而言，在法庭审

理过程中，面对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法官应当

优先适用程度最轻的警告、训诫，即便情节严重，也

应当优先适用罚款，只有在确实无法制止的情节下方

可驱逐出庭，而拘留更应作为最后的手段谨慎适用。

动辄将律师驱逐出庭或者拘留应当被视为程序违法⑧。

而针对事后惩戒，同样应当遵循由轻至重的适用顺序。

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检察机关公诉权

的不当扩张。对此，首先需要转变控方观念，树立谦

抑性的刑法观，优先适用非刑罚措施。其次，从制度

上看，则有必要增设扰乱法庭秩序罪侦办前的缓冲机

制，即法院在移交后，立案侦办前，应当经过律师惩

戒委员会的审查。律师惩戒委员会审查之后，应当出

具审查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如果审查之后

需要正式启动刑事追诉，也应当借鉴域外的管辖回避

制度，由原公诉机关以外的检察院进行公诉，原审判

机关以外的法院加以裁判。通过前置程序与管辖回避

制度，可以有效制衡恣意的公诉权，防止律师权利受

到不当侵犯。 

惩戒权的限制是规范化的一个侧面，权利的保障

则是规范化的另一侧面。律师是被告人的诉讼辅佐人，

在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联系。

因此，对权利的有效保障则要求对惩戒权运作的进一

步规范。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当庭作出的

驱逐出庭，还是庭后被启动刑事追诉，都并不当然意

味着律师辩护权的解除。其次，从制度层面来看，对

于事中惩戒，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引入庭审中止制度：

凡是律师被驱逐出庭以致被告人无法获得律师帮助

的，均应当中止庭审。在庭审中止之后，当事人可以

选择自行辩护、原辩护人继续辩护或是另行委托辩护

人。而针对事后惩戒，也绝非伴随着律师辩护人资格

的当然解除，只有在律师被依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

时才不能担任辩护人，对此有必要设置排除辩护人资

格的程序加以限制。具体而言，律师惩戒委员会在对

律师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理时，需要附随其是

否适合继续担任辩护人的审查：对于一般违纪(法)，

可以排除其辩护人资格；对于建议进行刑事追诉的，

应当附随排除辩护人资格的决定。 

3. 惩戒程序的司法化 

与其他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不同，律师扰乱法庭

秩序行为发生于庭审之中，与司法权紧密联系。司法

权的存在决定两方面要求：一为对国家权力实施的一

种中立审查，二为对个人权利的权威救济[29]。此二者

对于律师而言，便是司法化的惩戒程序，具体包含审

查程序的司法化与救济程序的司法化。 

其一，审查程序的司法化。对于事中惩戒，除警

告、训诫、驱逐出庭等即时性的惩戒措施以外，均应

当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控制。针对法院作出的罚款、拘

留等决定，目前虽然需要院长批准，但程序仍过于简

单，未来应当设计程序给予当事人以陈述申辩的机会，

相关辩解应当载入审判笔录。而对于事后惩戒，程序

司法化的要求便更为严格。具体而言，审查程序应当

采用听证的方式，并需要具备控、辩、审三方参与的

基本诉讼构造。在审查过程中，由控诉一方(律师协会

或检察机关)与律师一方分别进行陈述与辩论，律师惩

戒委员会应当进行中立的审查。由于审查结果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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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与诉讼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审查主体应重点考虑

惩戒措施是否符合规范法庭秩序的目的、是否与律师

扰乱法庭秩序的严重程度相当以及是否存在法官违法

等重要因素。审查结果应当包含充分的说理，对惩戒

措施的作出进行充分论证。 

其二，救济程序的司法化。有权利必有救济，司

法的基本功能便是在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提供充分

的救济[30]。目前来看，现有惩戒措施的救济程序要么

存在缺失、要么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应有的救济作用。

在正当程序原则的视野下，对律师惩戒进行实质救济

十分紧迫，如何设计司法化的救济程序更是燃眉之急。

对属于事中惩戒的罚款、拘留而言，以往的制度仅提

供行政化的复议程序，相对人既没有当面陈述的机会，

也无法对原审法院的认定提出实质性质疑。对此，司

法化的救济程序要求开放原有程序，为相对人提供一

个相对简化的听证程序，以保证相对人的程序参与。

而对于惩戒委员会作出的处罚，有必要根据域外的普

遍制度经验，赋予当事人以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具

体而言，针对处罚决定，相对人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

提出异议，由法院进行公开、中立的审查。通过链接

司法资源，一则有效保障律师的救济权，二则可以发

挥司法的监督作用。 
 

五、结语：规范与保障的有机结合 

 

近年来，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不

断推进，作为诉讼活动核心场所的审判法庭，受到理

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扰乱法庭秩序，作为产生

于这一场所的不和谐现象，也持续牵动着改革者的心

弦。对于律师扰乱法庭秩序，一方面是惩戒之规范，

另一方面是权利之保障，如何做到合理、有效的权衡

实为制度改革的主要考虑因素。目前的惩戒制度设计

将律师视为“洪水猛兽”，规制力度过量而保障程度不

足。这种治理模式虽在短时间内治“标”，但难以真正

有效治“本”，已被证明不符合时代之需要。未来的律

师惩戒应当充分尊重律师职业的自治性和法庭的权威

性，以律师协会处分与司法惩戒为主导，并向重权利

保障的方向转型，切实保障受处罚律师的正当程序权

利。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有效规制律师的执

业行为，更能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空间。 

 

注释： 

 

①   针对律师惩戒的定义有多种观点，为充分讨论这一问题，本

文主张广义说，既包含基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刑

事责任，也包含基于一般违规违纪行为而产生的行政责任及

其职业伦理责任。 

②   2018 年 6 月 6 日，湖南省司法厅决定对杨金柱律师作出行政

处罚，认定杨金柱存在“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

常进行”等违法行为，决定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2016 年 12

月 28 日，济南市司法局决定对李金星律师(网名为伍雷)作出

行政处罚，认定其“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的正常进

行”，给予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2019 年 7 月 22 日，山

东省司法厅又因其“在受到停止执业处罚期满后二年又发生

应当给予停止执业处罚情形”，决定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此

外，2016 年 8 月 4 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周世锋等多名

所谓的“维权”律师因颠覆国家政权、扰乱法庭秩序获刑。

这些颇具影响力的处罚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死磕型辩

护的式微。 

③   参见《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010 年 4 月 7

日通过)第 35 条。 

④   参见《律师惩戒规则》(1992 年 10 月 22 日颁布)第 15 条。 

⑤   中办、国办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出台的《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

革的意见》将成立律师惩戒委员会作为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

后，很多地方的律师惩戒委员会才纷纷成立。 

⑥   以安徽、新疆为例，二地律师惩戒委员会均由高级人民法院、

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国家安全厅相关部门负责人，

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负责人，省(自治区)律师协会会长，法

学专家各一人组成。 

⑦   参见《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2016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⑧   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表示

对“法官老把律师赶出法庭”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并认为

这需要“提高庭审能力和转变审判观念”，最高人民法院已经

准备修改完善庭审规则。参见《南方都市报》2015 年 1 月 25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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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ing the lawyer who disturbs court order: 
Plight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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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Disturbance against court order is an important action regulated by lawyers' disciplinary system. The 

measures for discipline includ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anctions entrusted by the judiciary power,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entrusted by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disciplinary sanctions entrusted by the Bar Association. The lawyers' 

disciplinary system demonstrates the plights that deploy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power is somewhat chaotic, exercise of 

the disciplinary power is reckless and the disciplinary review procedure is inadequate, etc. Some foreign experiences 

can be referred to in resolving Chinese issue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plight for disciplining lawyers who disturb court 

order,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the principles of lawyers' independence, of punishment proportionality and of right 

process, and to embark on re-allocating the disciplinary power, regulating disciplinary power, and judicializing 

disciplinary procedure. The allocation of powers shall be premised upon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management for 

the court order, the regulaion of powers shall be mainly concerned with adjusting seque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unishments, and the judicialisation of procedure shall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review and relief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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